无锡高新区（新吴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书
锡新人社察询字〔2025〕第261-1号

无锡启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的规定，我局对你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情况实施劳动保障监察。请你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接受书面委托的相关人员自收到本文书起10个工作日内到无锡市新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受调查询问，并携带下列第1项原件，第2-4项原件及复印件材料（复印件材料须加盖公章）：

1.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（附后）；

2.营业执照副本；

3. 2024年7月至2024年10月朱刚的社保用工登记证明；

4.关于仲裁案件（锡新劳人仲案字〔2025〕第869号）的裁决书，及仲裁裁决书是否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书面情况说明。

不按本调查询问书要求接受调查询问的，将依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三十条规定处理。 

联系人：吕军艇    电话：0510-80501105     邮编：214000

地址：无锡市新吴区新安街道清晏路28-3号二楼       

无锡高新区（新吴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2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